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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乡环境大整治网格化考核奖惩办法

为进一步巩固全街道城乡环境整治效果，全面改善提升城乡环境，以“一网三联”划分网格为依托，实行城乡环境卫生网格化管理制度，将城乡环境卫生与村“两委”干部工资待遇相挂钩，特制订本考核奖惩办法。
1、 网格划分
村（居）以“一网三联”工作中每位村“两委”干部划分网格中的所有区域（含每户房前屋后、大街小巷、沿路路域、裸土整治）作为考核范围，社区以现有划分网格作为考核范围。
2、 奖惩办法
（1） 村（居）、社区人居环境奖惩办法
1、 每月市第三方测评反馈村（居）环境问题，每反馈一处，扣除负责该网格的村（居）干部当月基本工资20元；每月对市反馈问题完不成整改或整改不彻底、出现反弹，被市里加倍扣分的，每发现一处扣除所有村（居）“两委”干部每人当月基本工资60元；连续两次以上完不成整改或整改不彻底、出现反弹的，扣除负责该网格的村（居）干部当月基本工资，扣除其他村（居）“两委”干部当月基本工资的50%。
县、镇考核检查发现的人居环境问题实行限期整改制度，限期完不成的，每发现一处，扣除负责该网格的村（居）干部当月基本工资20元；完不成整改或整改不彻底、出现反弹，被县通报扣分，扣除所有村（居）“两委”干部每人当月基本工资60元；连续3个月完不成整改或整改不彻底、出现反弹的，扣除负责该网格的村（居）干部当月基本工资，扣除其他村（居）“两委”干部当月基本工资的50%。
2、 每月市第三方测评反馈社区环境问题，每反馈一处，扣除社区网格员精神文明奖20元；每月对市反馈问题完不成整改或整改不彻底、出现反弹，被市里加倍扣分的，每发现一处，扣除社区网格员精神文明奖60元；连续两次以上完不成整改或整改不彻底、出现反弹的，扣除社区网格员精神文明奖的50%。
县、镇考核检查发现的人居环境问题实行限期整改制度，限期完不成的，每发现一处，扣除社区网格员精神文明奖20元；完不成整改或整改不彻底、出现反弹，被县通报扣分，扣除社区网格员精神文明奖60元；连续3个月完不成整改或整改不彻底、出现反弹的，扣除社区网格员精神文明奖的50%。
（2） 村（居）路域环境、裸土整治奖惩办法
每月市第三方测评反馈路域环境、裸土整治问题，每反馈一处，扣除每名村（居）“两委”干部年底绩效工资20元；每月对市反馈问题完不成整改或整改不彻底、出现反弹，被市里加倍扣分的，每发现一处，扣除每名村（居）“两委”干部年底绩效工资60元；连续两次以上完不成整改或整改不彻底、出现反弹的，扣除村（居）“两委”干部年底绩效工资的50%。
县、镇考核检查发现的路域环境、裸土整治问题实行限期整改制度，限期完不成的，每发现一处，扣除每名村（居）“两委”干部年底绩效工资20元；完不成整改或整改不彻底、出现反弹，被县通报扣分，扣除每名村（居）“两委”干部年底绩效工资60元；连续3个月完不成整改或整改不彻底、出现反弹的，扣除村（居）“两委”干部年底绩效工资的50%。
（3） 村（居）保洁员奖惩办法
 每月增加村（居）保洁员绩效考核奖100元，由各村（居）
按照1/3好、1/3一般、1/3差的比例进行差异化考核，考核等次好的考核奖不扣，考核等次一般的扣除考核奖10元，考核等次差的扣除考核奖20元，每月月底由各村（居）上报保洁员考核情况统计表，当月兑现发放。同时，对于市、县、街道反馈的问题，属于保洁员职责范围内的，由街道城管大队负责考核，每反馈1处扣除保洁员绩效考核奖10元，每月对市、县、街道反馈问题完不成整改或整改不彻底、出现反弹，被市、县加倍扣分或通报的，每发现一处扣除保洁员绩效考核奖30元；连续两次以上完不成整改或整改不彻底、出现反弹的，扣除保洁员当月所有绩效考核奖。
（4） 城管大队队员奖惩办法
 每月市第三方测评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纳入城管大队队员绩
效考核，以满分5分为基数，整改得分每少得0.5分，扣除每位城管队员每月绩效考核奖20元，以此类推。
（5） 资金的使用
对扣发的资金，每年年底按照“奖优罚劣”的原则，对年度城乡环境大整治考核前10名的村（居）、考核第1名的社区进行奖励。
本考核奖惩办法自2021年11月1日起实施。


南麻街道办事处                     
2021年10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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